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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考 便 覽參 考 便 覽參 考 便 覽參 考 便 覽

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五 日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五 日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五 日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五 日

立 法 會 議 員 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會 議立 法 會 議 員 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會 議立 法 會 議 員 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會 議立 法 會 議 員 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會 議

( I I I )  立 法 會 議 員 提 出 的 討 論 事 項立 法 會 議 員 提 出 的 討 論 事 項立 法 會 議 員 提 出 的 討 論 事 項立 法 會 議 員 提 出 的 討 論 事 項（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五 分 至 中 午（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五 分 至 中 午（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五 分 至 中 午（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五 分 至 中 午

十 二 時 三 十 分 ）十 二 時 三 十 分 ）十 二 時 三 十 分 ）十 二 時 三 十 分 ）

( a ) 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聘 用 非 公 務 員 的 進 展

（ 由 李 華 明 議 員 , J P 提 出 ）

本 署 已 制 定 一 套 招 聘 計 劃，聘 用 合 約 人 員，以 取 代 現 職 的

公 務 員 ； 這 些 合 約 人 員 將 會 由 申 訴 專 員 委 任 。 本 署 會 先 招 聘 負

責 調 查 投 訴 工 作 的 人 員 ， 然 後 再 招 聘 行 政 和 輔 助 人 員 。 不 過 ，

為 免 本 署 向 公 眾 提 供 的 服 務 受 到 影 響 ， 以 及 為 了 確 保 新 聘 人 員

有 足 夠 時 間 熟 習 新 的 工 作 和 得 到 在 職 指 導 ， 本 署 會 實 施 「 分 批

調 返 政 府 部 門 計 劃 」， 將 現 職 的 公 務 員 分 批 調 返 政 府 部 門 。

下 述 各 職 級 的 招 聘 工 作 已 經 展 開 ：

( a )  副 申 訴 專 員 — 本 署 已 委 託 一 間 「 獵 頭 公 司 」， 物 色 合

適 的 人 選。招 聘 廣 告 已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刊

登 。

( b )  總 調 查 主 任 — 招 聘 廣 告 已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月 十 三 日

刊 登 。

( c )  申 訴 助 理 — 招 聘 廣 告 已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

刊 登 。

關 於 ( a )項 所 述 的 職 位，本 署 仍 在 物 色 合 適 的 人 才。至 於 ( b )

及 ( c )項 所 述 的 職 位 ， 本 署 已 完 成 初 步 遴 選 的 工 作 。 在 接 下 來 這

幾 個 月 ， 本 署 會 進 行 甄 選 面 試 ， 挑 選 合 適 的 人 才 。 其 他 職 級 調

查 人 員 的 招 聘 廣 告 ， 亦 將 會 安 排 在 今 個 財 政 年 度 刊 登 。 至 於 其

他 職 位 的 招 聘 工 作 ， 則 會 在 下 個 財 政 年 度 本 署 獲 得 撥 款 後 ， 才



開 始 進 行 。 在 目 前 這 個 階 段 ， 本 署 無 法 確 實 告 知 各 位 議 員 招 聘

工 作 何 時 可 以 完 成 ， 因 為 這 將 取 決 於 一 些 不 在 本 署 控 制 範 圍 內

的 因 素 。 不 過 ， 即 使 有 關 非 調 查 人 員 的 聘 用 條 件 的 磋 商 工 作 進

行 順 利 ， 但 由 於 現 職 公 務 員 要 分 批 調 返 政 府 部 門 ， 因 此 ， 預 料

所 有 招 聘 工 作 要 到 二 零 零 二 年 年 中 才 可 完 成 。


